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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北欧通讯设备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经营地址：（略）

法定代表⼈：（略）

本机关依法于2017年7⽉18⽇开始对你公司的价格及相关⾏为进⾏调查。

经查，2014年2⽉以来你公司在中国⼤陆市场销售“捷波朗（Jabra）”品牌⽿机产品过程中存在以下达成并实施价格垄断协议的事实：

⼀、违法的事实和证据

（⼀）你公司与交易相对⼈达成了“固定向第三⼈转售商品价格”、“限定向第三⼈转售商品最低价格”的垄断协议

1、与“捷波朗”品牌民⽤产品的“总代”（即“⼀级经销商”）签订含有固定转售商品价格内容的《经销协议》。2016年4⽉15⽇，你公司与

（略）公司（以下简称“（略）”）签订了《经销协议》,上述协议附件五设定了KPI（季度）考核标准，其中包含了“严格遵⾏Jabra设定的价

格”、“在未取得Jabra批准的情况下不得偏离Jabra设定的价格表”等内容。2017年，你公司与（略）公司（以下简称“（略）”）、（略）公司

（以下简称“（略）”）、（略）等“总代”分别签订了《经销协议》，上述协议附件均规定了经销商应“严格遵守⼤北欧通讯中国销售团队制定

的价格体系，所有价格必须经过⼤北欧通讯中国销售团队的批准”，同时该协议还规定了考核办法以及相应奖励和惩罚措施。

2、制定并下发“捷波朗”品牌相关产品价格表。你公司制定并下发了“捷波朗”品牌民⽤系列产品价格表，具体情况为：2014年以来以及新

产品上市后，你公司会制定相关产品价格表并通过邮件下发给“总代”和其他各级经销商，同时明确要求经销商“严格遵守⼤北欧公司的价格体

系”。上述相关产品价格表中列明了各销售环节的价格，包括“捷波朗官⽹价格”、“天猫旗舰店价格”、“京东价格”、“天猫店价格”、“淘宝店价

格”、“线下价格”。另外你公司还制定并下发了“捷波朗”品牌商⽤线上渠道产品价格表，具体情况为：2015年5⽉8⽇，你公司向“总代”（略）

公司（以下简称“（略）”）发送主题为“Jabra电商产品内容及价格表”的邮件，并提到：“附件是经过咱俩商讨过的电商产品及价格，我给你做

了价格备注，⽅便我们⽇后有调整的时候可以参考”。你公司将上述包含“⽹络总代价”“市场零售价”、“⽹络限价”、“⽹络代理价”的“Jabra电商

产品价格表”同时通过邮件下发给“（略）”和“（略）”等经销商。

（⼆）你公司实施了与交易相对⼈达成的垄断协议

1、根据“捷波朗”品牌民⽤系列产品的交易相对⼈实际执⾏垄断协议的情况发放了季度返利。你公司“总代”（略）、（略）、（略）实际

执⾏了与你公司所达成的垄断协议，其转售价格均不低于你公司所制定的价格表上的产品价格，⽽你公司也在2017年第⼀季度结束后根据《经

销协议》中的条款规定，分别向（略）、（略）、（略）发放了当季度进货⾦额（略）%的返利。

2、“捷波朗”品牌商⽤线上渠道产品的交易相对⼈实际执⾏了与你公司达成的垄断协议。你公司“总代”（略）按照你公司的要求，在天猫

平台所销售的“捷波朗”品牌商⽤线上渠道产品在⾮促销期间的实际成交价格均⾼于你公司所制定的线上终端最低零售价格，实际执⾏了你公司

所制定的价格表。

3、对经销商采取其他限制措施强化价格控制效果。经查，你公司还对经销商采取下列价格管控措施，进⼀步强化了“捷波朗”品牌相关产

品整个销售体系的价格控制效果。

（1）为线上渠道零售商设置“保证⾦”制度。2014年⾄2015年，你公司员⼯通过邮件向天猫平台上的“捷波朗”品牌产品专卖、专营店发送

《捷波朗天猫专卖店旗舰店管理》（以下简称“《管理规定》”），并通过（略）向天猫平台上的专卖、专营店收取“保证⾦”，以保证你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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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政策得以执⾏。《管理规定》明确要求“作为专卖店和旗舰店必须严格执⾏捷波朗及总代规则要求，如违规将严格处罚。每个店铺缴纳

10000元天猫保证⾦，每次违规罚款5000元，最多2次机会。”此外，你公司员⼯还设⽴名为“捷波朗天猫群”的QQ群，在群内对于“低价”的经销

商发布调价通知和扣除“保证⾦”的处罚公告。

（2）为线上渠道零售商设⽴终端销售价格“报备制度”。2014年以来你公司要求各线上渠道经销商（包括“总代”（略））的线上零售终端

的销售价格进⾏事先报备，待你公司审批同意后⽅可执⾏。例如，2017年7⽉10⽇你公司在发送给经销商（略）公司员⼯（略）的邮件回复中

提到：“从现在开始，所有天猫上的价格促销和市场活动均需要获得（略）或（略）以及（略）的批准。任何不遵守该政策和指引将被处予罚

款”。

（3）聘请第三⽅公司监控线上经销商的零售价格、聘请第三⽅公司以“侵犯知识产权”的名义向电商平台举报“低价”商品，并要求电商平

台删除“低价”商品链接。你公司聘请第三⽅公司专门监控“捷波朗”品牌产品的线上终端价格，并形成报告。对于发现的“低价”⾏为，你公司会

请第三⽅公司以“侵犯知识产权”的名义向电商平台举报“低价”商品，并要求电商平台删除“低价”商品链接。⾃2014年2⽉起你公司与（略）公

司（以下简称“（略）”）签署了《品牌管理合作协议》，协议中约定了（略）根据你公司的指⽰协助你公司在天猫及淘宝平台上鉴定被投诉的

商家产品是否为侵犯知识产权的产品。截⽌调查开始前，你公司员⼯多次指⽰（略）对于发现的线上平台“低价”产品以“侵犯知识产权”的名义

向电商平台进⾏投诉，并导致了“低价”产品链接被删除的结果。

（4）对于“低价”的经销商存在采取停⽌供货、取消授权的情况。你公司对于“低价”的经销商，有时也会采取停⽌供货、取消经销商的线

上授权等措施来进⾏管控。例如，2016年8⽉26⽇你公司“总代”（略）发给（略）并抄送你公司员⼯（略）的邮件中提到“鉴于8⽉贵司相关店

铺step产品未做前期沟通情况下乱价⾃⾏操作，故⼚商与我司jabra产品经理⼀致决定对贵司step产品停⽌供货⼀个⽉。”再如，2015年6⽉5⽇⼤

北欧公司员⼯（略）在发送给经销商的邮件中提到“我们会严格监控价格，出现违规的店铺将取消资格。”

另查明:你公司上⼀年度（2016年度）相关销售额为76,851,993元⼈民币。

以上事实有《经销协议》（（略）2016）、《经销协议》（（略）2017、（略）2017、（略）2017）、电⼦邮件、QQ群聊天记录、财务

凭证、调查询问笔录、现场笔录等证据为证。

⼆、上述违法⾏为排除、限制了市场竞争，损害了消费者利益

（⼀）排除、限制了市场竞争

你公司通过签订含有固定转售价格条款的经销商协议，并制定下发了包含“捷波朗”品牌各环节的转售价格或最低价格的相关产品价格表，

根据“捷波朗”品牌民⽤系列产品交易相对⼈实际执⾏所达成垄断协议的情况发放了季度返利，同时你公司还对经销商采取多项价格管控措施，

进⼀步强化了“捷波朗”品牌相关产品整个销售体系的价格控制效果。上述⾏为不仅限制了品牌内经销商之间的竞争，还限制了经销商降低价格

与其他品牌产品开展市场竞争，扰乱了市场正常价格秩序。

（⼆）损害了消费者利益

在价格放开领域，经营者有权依法⾃主根据运营成本、利润期望和营销策略、市场竞争情况等因素，对产品设定不同的销售价格。由于你

公司严格限定了“捷波朗”品牌相关产品的终端销售最低价格，排除了经销商之间的价格竞争，维持和推⾼了相关产品的终端销售价格，排除了

消费者以低于限制价格购买产品的机会，损害了消费者利益。

三、本机关的处理决定

本机关认为，你公司与“总代”属于独⽴市场主体，两者存在交易关系，你公司的⾏为违反了《中华⼈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四条第

（⼀）、（⼆）项和《反价格垄断规定》第⼋条第（⼀）、（⼆）项的规定，分别属于达成并实施“固定向第三⼈转售商品价格”、“限定向第

三⼈转售商品最低价格”垄断协议的违法⾏为，排除、限制了市场竞争，损害了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依据《中华⼈民共和国⾏政处罚法》第三⼗⼀条、第三⼗⼆条第⼀款、第四⼗⼆条第⼀款等规定，我局于2017年12⽉19⽇向你公司依法送

达了《⾏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政处罚听证告知书）》（沪价检告〔2017〕43号）。你公司逾期未向本机关提出听证和陈述申辩。

基于你公司违法⾏为的性质、程度以及持续的时间等因素，同时考虑到你公司能够较好的配合调查、在调查开始后主动停⽌违法⾏为并提

出了多项整改措施来减轻所造成的危害后果等情节，依据《中华⼈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四⼗六条第⼀款、第四⼗九条的规定，本机关决定，

责令你公司⽴即停⽌违法⾏为，并作出如下⾏政处罚：

对你公司处上⼀年度相关销售额76,851,993元百分之三的罚款，⾦额2,305,559.79元。（⼤写：⼈民币贰佰叁拾万零伍仟伍佰伍拾玖元柒⾓

玖分）。

依据《中华⼈民共和国⾏政处罚法》第四⼗六条第三款的规定，限你公司⾃收到本⾏政处罚决定书之⽇起⼗五⽇内携带本决定书，将上述

罚款缴⾄⼯商银⾏或者建设银⾏设在本市的代收机构，由代收机构划缴国库。

依据《中华⼈民共和国⾏政处罚法》第五⼗⼀条第（⼀）项的规定，逾期不缴纳罚款的，可每⽇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依据《中华⼈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五⼗三条第⼆款的规定，如对上述⾏政处罚决定不服，可以在收到本⾏政处罚决定书之⽇起六⼗⽇

内，向上海市⼈民政府或者国家发展改⾰委申请⾏政复议；或者⾃收到本⾏政处罚决定书之⽇起六个⽉内，依法直接向⼈民法院提起⾏政诉

讼。⾏政复议或者⾏政诉讼期间，本⾏政处罚决定不停⽌执⾏。

                                   上海市物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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